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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章 交　　流

第3.2 . 1条

总则

一般来说，交流指在个人、不同机构及公共团体之间进行信息交换，以便提供信息、指导、行

动动员等。科学和技术交流需根据具体情况、目的、对象调整信息。

水生动物卫生机构应充分认识到交流是一项重要工作，应纳入工作日程，对其良好运作至关重

要。有效的交流需要有机结合水生动物卫生工作与交流技巧。水生动物卫生机构与兽医机构之间的

交流尤为重要（特别是在各自为独立单位的情况下）。

交流应是水生动物卫生机构所有工作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涉及动物卫生（监测、早期检测、

快速反应及疫病防控）、水生动物福利、兽医公共卫生（食品安全、人畜共患病）及兽药等各个领域。

本章以交流工作为主题，为帮助水生动物卫生机构建立交流体系、制定交流策略及其实施计划

以及评估交流质量提供指导性建议。

第3.2 .2条

交流原则

1）  水生动物卫生机构应有权并具备相应能力就其所负责的工作进行宣传交流。

2）  应有机地结合水生动物卫生专业技术与交流技巧。

3）  进行交流应有的放矢，遵循透明、一致、及时、均衡、准确、真实、可产生共鸣等基本原则，

并遵循水生动物卫生机构质量基本原则（第3.1.2条）。

4）  交流应持续不断地进行。

5）  水生动物卫生机构应负责制定、实施、监督、评估及修订其宣传交流策略和实施计划。

第3.2 .3条

定义

交流：指水生动物卫生机构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任何事宜，以互动形式向个人、机构、公共团体



第3篇  水生动物卫生机构质量 55原文为英文版

提供信息、指导和动员等。

危机：指水生动物卫生机构职权范围内出现需立即采取行动的重大威胁、困难或不确定因素。

危机交流：指发生危机时，在有限时间内提供未必完整但尽可能准确的信息的交流过程。

暴发交流：指疫情暴发时的交流过程，包括疫病通报。

第3.2 .4条

交流体系

制定、实施及评估交流体系时，除需遵循上述交流原则外，还应结合第3.1章的内容开展以下

工作：

1.  制定组织机构图，注明负责交流工作的人员与主管部门之间通过包括专门交流部门或专职负责

人在内的指挥链直接联系

2. 人力资源

a）  职责明确且沟通便利的官方交流联络点；

b）  交流部门岗位描述，包括任务及职责；

c）  拥有数量充足且具备交流知识、技巧、能力的合格人员；

d）  不断给负责交流工作的人员提供相关培训及深造机会。

3. 财力及物力

a）  明确相关预算，提供充足资金；

b）  提供必要的物力资源，保证负责交流工作的人员顺利完成任务，如为其配备适宜的办公场

所、办公用品及包括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在内的技术设备。

4. 交流体系管理

a）  交流人员的任务及职责

ⅰ）  向主管部门汇报工作；

ⅱ）  通过向主管部门提供有关交流工作的建议和专家评价，参与决策过程；

ⅲ）  负责交流策略计划、实施计划及相关标准操作程序（SOP）的制定、执行及评估；

ⅳ）  作为水生动物卫生机构交流事宜联系人；

ⅴ）  为水生动物卫生机构提供交流培训，并协调培训工作。

b）  交流策略计划

  设计良好的交流策略计划应符合并支持水生动物卫生机构的整体战略计划，并获得管理层

的支持及投入。交流策略计划应可满足整个机构所有高层次长期交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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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监督并定期审查交流策略计划，确定可衡量的绩效目标及评估技术，衡量交流工作的有

效性。

  交流策略计划应考虑各种不同类型的交流，如日常交流、风险交流、暴发交流及危机交流

等。交流工作应能帮助个人、受影响方或利益相关方、社区或公众做出最合理的决定，并

帮助他们了解政策及决策依据。

  有效实施交流策略计划可增加公众及利益相关方对工作的了解和认识，更深入了解水生动

物卫生机构的作用及任务，提高水生动物卫生机构的知名度和可信度，增进人们对其决策

的理解和接受，从而改变人们的认识、态度或行为。

c）  交流工作计划

  交流工作计划应基于对具体问题的评估，并应明确目标及受众，如员工、合作伙伴、利益

相关方、媒体及公众等。

  每项交流工作计划应包括一系列计划周密的行动，利用可用资源及各种技术、工具、信息

及渠道，在规定时间内实现预期目标。

注：2012年首次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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